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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

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安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朱飞亚保证年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闫道坤 

电话 0373-2515871 

传真 0373-2515871 

电子邮箱 xxlq@lefilter.com 

公司网址 www.lefilter.com 

联系地址 河南省新乡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过滤产业园 B1 座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90,374,462.37 63,823,464.68 41.6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593,760.98 26,854,342.81 92.1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46 2.69 -8.5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2.91% 57.92% - 

资产负债率%（合并） 42.91% 57.92%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06,689,784.56 75,438,394.58 41.4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479,882.92 9,119,431.41 91.6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5,048,088.31 8,991,157.75 67.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24,259.32 13,089,344.81 -28.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41.35% 34.68%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计算） 

35.50% 34.19%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0 0.61 47.54%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480,800 24.81% 2,739,799 5,220,599 24.8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2,006,399 20.06% 1,003,199 3,009,598 14.33% 

      董事、监事、高管 466,100 4.66% 1,730,950 2,197,050 10.46% 

      核心员工   0.00%     0.00%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7,519,200 75.19% 8,260,201 15,779,401 75.1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6,019,200 60.19% 3,009,600 9,028,800 42.99% 

      董事、监事、高管 1,500,000 15.00% 5,250,601 6,750,601 32.15% 

      核心员工   0.00%     0.00% 

     总股本 10,000,000 - 11,000,000 21,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6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持 

股比

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安琪 8,025,599 4,012,799 12,038,398 57.33% 9,028,800 3,009,598 

2 郑万江 1,966,100 983,050 2,949,150 14.04% 2,250,000 699,150 



3 闫道坤   2,250,801 2,250,801 10.72% 1,688,101 562,700 

4 徐长松   2,250,000 2,250,000 10.71% 1,687,500 562,500 

5 王飞   450,000 450,000 2.14% 337,500 112,500 

6 翟芳芳   449,500 449,500 2.14% 337,500 112,000 

7 张静   150,000 150,000 0.71% 112,500 37,500 

8 杨博远   225,000 225,000 1.07% 168,750 56,250 

9 井海珍   223,200 223,200 1.06% 168,750 54,450 

10 李继山 5,201 2,499 7,700 0.04%   7,700 

合计 9,996,900 10,996,849 20,993,749 99.96% 15,779,401 5,214,348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执行新租赁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2018 年修订）》

（财会[2018]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本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前述新

租赁准则，并依据新租赁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前已存在的合同，本公司选择不重新评估其

是否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对作为承租人的租赁合同，本公司选择仅对 2021 年 1 月 1 日尚

未完成的租赁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首次执行的累积影响金额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

初（即 2021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

调整。其中，对首次执行日的融资租赁，本公司作为承租人按照融资租入资产和应付融资

租赁款的原账面价值，分别计量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对首次执行日的经营租赁，作为

承租人根据剩余租赁付款额按首次执行日的增量借款利率折现的现值计量租赁负债；原租

赁准则下按照权责发生制计提的应付未付租金，纳入剩余租赁付款额中。 

本公司根据每项租赁选择按照下列两者之一计量使用权资产：A、假设自租赁期开始日

即采用新租赁准则的账面价值（采用首次执行日的增量借款利率作为折现率）；B、与租赁

负债相等的金额，并根据预付租金进行必要调整。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

减值》的规定，对使用权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执行新租赁准则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本公司承租河南工学院（原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的位于宏力大道（东）9 号的实习

大楼（共六层，建筑面积 6964.00 平方米），租赁期自 2016 年 1 月 27 日起至 2034 年 1 月

26 日止，共 18 年，原作为经营租赁处理，根据新租赁准则，于 2021 年 1 月 1 日确认使用

权资产 8,116,725.17 元，租赁负债 9,167,261.77 元。 

本公司承租河南高新装配式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的位于新乡市 107 国道与德源路交叉口

东南角高新区过滤产业园标准厂房内的厂房（总面积 8110.41 平方米），租赁期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共 6 年，原作为经营租赁处理，根据新租赁准则，于 2021

年 1 月 1 日确认使用权资产 5,799,261.29 元，租赁负债 5,914,346.21 元。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 2021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报表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

金额 

2021 年 1 月 1 日（变更后）

金额 

使用权资产 - 13,915,986.46 

租赁负债 - 13,693,004.7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1,388,603.19 

递延所得税负债 - 174,843.23 

盈余公积 2,250,471.69 2,133,909.54 

未分配利润 14,515,227.46 13,291,324.86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以及会计差错更正情况：无。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